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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5月，我因对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就其网上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事宜产生疑问，两次向该局
提出书面采访申请，要求其公开相关政府信息，但均遭到拒绝。
我认为，根据《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作为掌握政府信息的行政部门——上海市规划局有义务
依法公开政府信息，并在合理的时间内安排接受采访。
于是我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起诉上海市规划局信息不公开。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被舆论称为“国内维护新闻采访权第一案”。
许多新闻界同行也纷纷向我表示，他们经常遭遇政府机关拒绝采访的情况，内心愤愤不平但却又不知
如何是好。
说实在的，我十分理解同行们的这一心情，可以说政府机关拒绝新闻媒体采访的情况在我国十分普遍
，我也曾屡屡遭遇政府机关各种形式的“闭门羹”。
但大多数媒体人却并不熟悉用司法救济的方式获得政府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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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采访权源于新闻自由权和公民知情权，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法律法规明文规定采访权，但从
习惯和观念上来说，采访权为世人所公认，同时在法理上也是有依据的。
我国《宪法》规定言论、出版自由和进行文化活动的自由等权利，新闻采访权利正是来源于此。
记者采编新闻、发表新闻，都是新闻自由的权利内容和公民知情权实现的重用途径，而记者的采访权
是实现这些新闻权利的基础。
没有采访自由，新闻界就很难获得最近期间国内外所发生的为人们所感兴趣的或具有公益性的事件的
真实情况，这不仅会影响到新闻界本身的生存，也会影响到公众知情权的实现。
而且没有新闻采访自由，政府及其官员的活动不受到新闻舆论监督，容易滋生腐败。
     本书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新闻采访权，而是尝试从整个传媒权利的法律保障和文化认同入手来系统
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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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法学会会员。
 
    迄今已出版著作7部，发表论文3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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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5月，因向法院起诉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政府信息不公开而被舆论称为“国内维护新闻采访
权第一案”，并入选有“中国法治截面史”之称的《2006中国法治蓝皮书》和《中国新闻官司二十
年198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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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5年，《民主与法制》因发表了《一场耐人寻味的官司》，对某法院作出的一起侵害名誉权案
件的审理活动作了纪实性的报道；之后又刊登了8封读者来信，被某法院以名誉权受损告至某中级法
院，最后被判侵犯名誉权。
司法机关已经到了直接用名誉权和审判权对媒体的监督实行限制。
　　其次是观念上限制，司法机关认为，客观真实是司法追求的理想标准，法律真实是司法求证的现
实标准，同样也应得到传媒的尊重和约束，传媒在传播活动中，不可以以自身了解或调查的所谓客观
事实来否定司法通过法定程序所证明的法律真实，否则就可能侵犯司法的权威，损害司法的公信力。
显然这就从司法观念上否定了新闻行业的特殊性，否定了法制国家均认可的新闻媒体的特许权。
这也许也可以解释近年来中国新闻官司为什么败诉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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